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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程名稱： 

 
中文名稱:智慧健康學分學程 (以下簡稱本學程) 

 
英文名稱：Smart Health Program 

 
二、主辦單位：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三、協辦單位：資訊管理學系、休閒事業管理學系、國際企業系 

四、學分學程召集人：健康產業管理學系系主任、資訊管理學系系主任

五、學程宗旨： 

1. 培養學生了解資通科技與健康產業結合之智慧健康產業之發展與人力需求。 

 
2. 建立完整學習場域，促進健康產業與資訊整合專業知識的交流。 

 
3. 讓學生在跨領域學習環境下培養多元視野與技能，進而將所學技能用於跨領域之專業

專題製作、企劃案、活動設計、產品設計等。 

六、學程簡介： 

應用物聯網、元宇宙、大數據、人工智慧、電子商務等資通訊技術，運用在三段五級之疾

病防治，初段的健康促進中的重點包括營養強化、運動、衛生環境、心理健康等，次段為疾病篩

檢，末段在醫院管理、輔助醫療、長期照顧等。透過資通科技強化個人健康管理、群體健康管理、

健康產業管理等技能，以達提升強化個人健康、提昇公衛、醫療、長照、休閒產業等體系之效

率，提昇服務品質，並開啟學生在智慧健康相關產業創新創業的視野。 

七、學程規劃： 



1. 實施對象： 

 
(1) 本校學生(大學部或研究所學生)。 

 
(2) 配合本校之推廣教育或建教合作方案，開放校外相關在職從業人員進修。 

 
2. 修課規定： 

 
(1) 修習本學程學生至少應修畢十二學分。修習學成之科目，至少應有六學分不屬於

學生主修(含雙主修)、輔系或其他學程之必修或選修學分。 

 
(2)若學生之修課課名與學分學程課程規劃之課名有差異時，可提出說明後，經系課

程委員會進行討論與決議。 

(3)學生均需修習二門必修科目，並在資訊類群、健康類群、進階課程中各至少修習

一門課程。其中資訊類群包括資訊管理基礎及在不同領域應用之課程、健康類群

則包括健康樂活相關之基礎課程及其產業發展所需之物流、行銷、電子商務等技

能。部分課程涵括資訊技術與實務應用，應屬資訊類群或健康類群由開課科系認

定。 

3. 課程規劃： 
 

序號 類別 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及開課單位 學分數 開課年級/學期 備註 

1 

必修課程 

至少選擇

2門 

資訊管理學系 資訊管理導論 3 一上  

2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健康產業概論 2 一下  

3 國際企業系 國際企業經營策略 3 三下  

4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休閒運動指導概論 3 二上  

1 

選修課程 

資訊類群

至少1門 

資訊管理學系 多媒體網頁設計 3 一下  

2 資訊管理學系 資料庫管理 3 二下  

3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休閒資訊管理 3 二上  

4 國際企業系 整合行銷傳播個案分析 3 三上  

5 選修課程 

健康及產

業類群至

少1門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公共衛生學 3 一上  

6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健康社會行為學 3 一上  

7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遊憩治療 3 2 四上  



8 國際企業系 國際行銷管理 3 二下  

4. 學程申請： 
 

學生申請修讀本學程，須填具學程申請表，經學生所屬系所審核通過後 ，始得修習。 

5. 學程證書申請： 

 
學生修畢重點跨領域學分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且成績及格者，經學生所屬系所審核通

過，並經教務處確認無誤後，於畢業學年期授予「智慧健康學分學程」證書。 

八、學程實施：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